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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新聞 
 

 

辦理「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」部分條文修正

案，強化網路公民參與及刪除工業區之一般商業設

施規定 

內政部營建署表示，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（以下

簡稱本細則）本次修正係因應各直轄市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

（或自治條例）之制定及配合經濟部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

案，重新檢討相關規定。 

本次修正重點，為落實政府資料開放強化網路公民參與

機制，將都市計畫公開展覽日期、地點連同舉辦說明會之日

期、地點應刊登當地新聞紙三日、當地政府公報及網際網

路。另為使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具體可行，規定擬定或變更主

要計畫或細部計畫，如以市地重劃、區段徵收或都市更新方

式辦理者，應檢附當地主管機關認可之可行性評估相關證明

文件。 

另為配合經濟部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及防堵工業區

土地以一般商業設施名義變相使用，以避免產業用地流失，

參酌都市計畫法各直轄市施行細則相關規定，將「一般商業

設施」刪除。惟仍保留原「大型展示中心或商務中心」（移

列工業發展有關設施）及「運動設施」、「銀行、信用合作社、

農、漁會信用部及保險公司等分支機構」、「倉儲批發業」、「旅

館」（移列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）等，以服務工業

區周邊廠商。 

又為配合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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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，於保護區及農業區之使用項目增訂自然保育設施及綠

能設施；配合農業產銷需要，修正放寬農業區經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核准作為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之加工廠。 

為明確規範住宅區居住環境品質，於住宅區增訂「夜店」

為禁止使用項目；且將保護區建蔽率修正為百分之十，

以減輕對環境之衝擊。  

內政部營建署表示，本次修正案業依都市計畫法第 85

條規定報奉行政院同意備案，已於 105 年 4 月 25 日發布施

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